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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或“深华新”）的委托，作为深华新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王仁年等47名八达园林股东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办法》、《发行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就深华新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过

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就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发行方案、发行的询价和配售过程、发行结果、发行

对象的合法合规性等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

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

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

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保证。 

发行人已向本所保证，其已经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书面文件，并保证该等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复印件和原件一致。 

除非上下文有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所律师之前为本

次交易出具的《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北京市时

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

事务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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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深

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深华新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就本次重组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

一同披露，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相

关文件中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

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发行

的询价和配售过程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深华新的批准和授权 

1．2015 年 5 月 15 日，深华新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同意本次重组，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

事宜。 

2．2015 年 5 月 15 日，深华新独立董事出具《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本次重组。 

3．2015 年 6 月 3 日，深华新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5 月 13 日，八达园林召开 2015 年第二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北

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仁年等 47 位股东持

有的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深华新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仁

年等 47 位股东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 100%股权，且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

八达园林各股东对除其自身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三）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5 年 10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向王仁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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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公司向王仁年发行 27,713,874 股股份、向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15,110,828 股股份、向重庆西证渝富叁号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行 12,283,236 股股份、向重庆贝信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 5,057,803 股股份、向常州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4,912,832 股

股份、向苏州东方九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777,706 股股份、向杭

州富庆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2,795,503 股股份、向广州海汇财富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2,644,395 股股份、向上海雅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 1,888,853 股股份、向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 1,511,082 股股份、向韶关市粤商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行 721,098 股股份、向李文龙发行 7,555,413 股股份、向余艳平发行

5,666,560 股股份、向王建明发行 5,661,271 股股份、向潘永兴发行 3,777,706 股

股份、向吴克忠发行 3,598,265 股股份、向王云杰发行 1,880,693 股股份、向刘健

发行 1,445,086 股股份、向夏海平发行 1,343,352 股股份、向王云姗发行 1,151,445

股股份、向王文明发行 1,055,491 股股份、向王明荣发行 748,439 股股份、向郭

宏平发行 671,676 股股份、向蒋春华发行 671,676 股股份、向张小江发行 460,578

股股份、向蒋卫冠发行 383,815 股股份、向曹伟光发行 383,815 股股份、向钱云

亚发行 383,815 股股份、向汤春荣发行 326,242 股股份、向陈亚琴发行 230,289

股股份、向黄玲霞发行 191,907 股股份、向尹兰军发行 191,907 股股份、向周余

发行 191,907 股股份、向陈亚平发行 191,907 股股份、向孙宏章发行 153,526 股

股份、向胡六一发行 115,144 股股份、向朱燕发行 76,763 股股份、向李康生发行

76,763 股股份、向许大雄发行 76,763 股股份、向王建荣发行 76,763 股股份、向

周春华发行 76,763 股股份、向闵伟平发行 76,763 股股份、向李彪发行 72,254 股

股份、向张望龙发行 46,242 股股份、向吴印发行 38,381 股股份、向陈元华发行

38,381 股股份、向沈壹峰发行 38,381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117,543,352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及授权，所获得的批

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或“主

承销商”）担任发行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发行人、

主承销商已就本次发行制定了发行方案。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询价结

果、定价和配售对象的确定、缴款及验资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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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的发出 

1．2015年11月30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特快专递或传真方式

向86名特定对象（不重复计算相同机构）发送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上述特定对象包括：截至2015年11月13日收市

后发行人前20名股东；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20家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10家；保险机构投资者5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

提交认购意向书的31家其他投资者。 

2．《认购邀请书》包含了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与条件、预计认购时间安排

和认购方式（包括：认购对象提交《申购报价单》、认购对象缴纳申购保证金、

发出《缴款通知》和《认购协议》、认购对象签署《认购协议》并缴纳认购款项）、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包括：本次发行数量及募集

资金金额、本次发行申报价格及申购上下限、认购确定程序与规则等内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认购邀请书》和《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及发

送方式符合《发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认

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的发送对象符合《发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作为本次发行对象

的资格和条件。 

 

（二） 申购报价单的接收 

1．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2015年12月3日上午8:30-11:30，发行人及主承销

商以传真方式及现场方式收到《申购报价单》合计12份（其中，嘉兴淳钧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因未提供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视为无效申购），发行人

及主承销商据此簿记建档，具体情况如下表（按价格高低排序）： 

序

号 
申购人名称（或姓名） 

申报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万元） 

累计认购金

额（万元） 

是否有

效报价 

1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0  8,134  8,134  有效 

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2  8,200  16,334  有效 

3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0  16,000  32,334  有效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51  8,134  40,468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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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7.21  8,200  48,668  有效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8  13,830  62,498  有效 

7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13  13,000  75,498  有效 

8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12  12,100  87,598  有效 

9 深圳市康普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10  16,268  103,866  有效 

10 
嘉兴淳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0  14,100  117,966  无效 

11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5  8,434  126,400  有效 

12 深圳市恒盛华辉投资有限公司 6.93  16,268  142,668  有效 

2．经核查，上述特定投资者中，除基金管理公司外，其他投资者全部足额

缴纳了申购金额20%的申购保证金。投资者以产品形式间接认购的，分产品缴纳

了保证金，各产品合计缴纳申购保证金总额为申购金额的20%。缴纳申购保证金

的投资者共有8家，缴纳的保证金总额为229,872,000元。 

3．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收到的上述有效申购文件符合《认购邀

请书》的相关规定；上述进行有效申购的认购对象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认购邀请书》和发行人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所规定的认购资

格。 

 

（三） 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发行股数的确定 

2015年12月3日11:30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根据《认购邀请书》规

定的程序和规则，按“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对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单》

进行了统计，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为7.12元/股，发行股份114,241,57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813,399,999.76元（含发

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获配股数及认购资金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本次发行

股份占发

行后股本

的比例 

1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2 11,424,157  81,339,997.84  1.39% 

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2 11,516,853  81,999,993.36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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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7.12 22,471,910  159,999,999.20  2.74%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2 11,424,157  81,339,997.84  1.39% 

5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 
7.12 11,516,853  81,999,993.36  1.4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2 19,424,157  138,299,997.84  2.37% 

7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12 18,258,426  129,999,993.12  2.23% 

8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12 8,205,060 58,420,027.20  1.00% 

合计 114,241,573 813,399,999.76 13.9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重组办法》及《发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四） 认购情况 

1. 股份认购合同的签署 

经核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8名认购对象分别签署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合同对股份

认购数量、认购价格、股款缴付时间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上述《股份认购协议》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2. 股款缴纳情况 

（1）2015年12月4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本次发行的8名

认购对象发出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

简称“《缴款通知书》”）。根据《缴款通知书》，发行对象应于2015年12月9日

上午10:00前将认购资金汇入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新时代证券的账

户； 

（2）2015年12月9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620号），确认截至2015年12月9日止，本次发行的募

集资金收款账户，即主承销商新时代证券在交通银行北京阜外支行开立的

110060239018170095261 账号，收到深华新本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总额

813,399,999.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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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年12月10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619号），验证截至2015年12月10日止，发行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813,399,999.76元，扣除发行费用28,624,414.03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784,775,585.73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114,241,573.00元，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670,534.012.73元。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一） 备案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8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3家，资产管

理公司2家，证券公司1家，投资公司2家。其中： 

1．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1个产品认购，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1个产品认购，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2个产品认购，鹏华资产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以3个产品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15个产品认购，兴证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3个产品认购。 

经核查，上述认购对象及产品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要求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备案，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

明文件。 

2．除了上述认购对象及其产品外的其他法人为“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及“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经核查，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经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管

理人登记备案；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进行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 

 

（二） 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对象在《申购报价单》中的承诺，并经核查发行对象填写的《询价

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核查发行对象出具的《关联关系说明》，发行对象不

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对象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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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过

程符合《发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各发行对象所获配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发行人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

书》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深交所的核准。 

2.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

容和形式符合《发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

议》符合《发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伍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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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黄昌华              罗小洋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刘  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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